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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疫情防控办〔２０２０〕 ３４ 号

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支持我省

外贸企业渡过难关的若干意见

各市、县（ 市、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决策部署，为积极支持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经营受到影响

的各类外贸企业渡过难关，经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大外贸企业金融支持力度。 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加大对

参与疫情防控外贸企业的资金保障力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简化

业务审批程序；对受疫情影响严重、贷款到期还款困难的外贸企业

给予展期或续贷，并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贷款额度和延长

贷款期限等方式，支持外贸企业渡过难关。 引导外贸企业用好进



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 ５０ 亿元应急贷款、法人银行机构 ３００ 亿元贷

款减免 ３ 个月利息等优惠政策。 鼓励各银行机构积极向上争取政

策，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贸企业给予减免息优惠。

二、加大外贸企业财税支持力度。 对防疫物资出口转内供的

外贸企业，优先落实相关税费减免政策。 对受疫情影响申报税款

困难的外贸企业，允许依法办理延期缴纳税款业务，延期期限不超

过 ３ 个月。 受疫情影响无法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外贸企业，经

批准后可缓缴社会保险费，相关补缴手续在疫情解除后 ３ 个月内

完成。 加快各级政府涉企资金拨付进度，确保各类涉企资金及时

拨付到外贸企业。

三、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 鼓励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保

单融资规模，积极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外贸企业保险赔付工作，进一

步压缩定损与核赔时间。 鼓励创新符合我省外贸企业特点的出口

信用保险产品和模式，加大对产品出运前订单被取消的风险保障

力度。 加大对防疫物资进口预付款承保力度，确保保费补助 ５０％

的政策执行到位。 对通过地方统保平台投保的小微出口企业给予

保费全额补助，不断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

四、加大防疫物资进口支持力度。 落实《关于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免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海关总

署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号），明确我省承担防疫物资进口任

务的企业名单，按规定享受免税政策。 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优先

办理防疫物资进口相关业务，简化单证审核程序。 鼓励海关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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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简化防疫物资进口监管程序，支持外贸企业拓展多元化进口渠

道。

五、加大外贸企业法律援助力度。 加强国外贸易壁垒等相关

信息的收集和发布工作，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预警和帮扶工作。

发挥省外经贸法律服务律师团作用，开展精准法律服务。 积极协

助受疫情影响导致合同违约或订单取消的外贸企业办理不可抗力

事实证明，支持外贸企业通过商事调解、商事仲裁等方式维护自身

权益。

六、加大外贸企业稳岗支持力度。 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外贸

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５０％及部分社会保

险费。

七、支持外贸企业逐步有序复工。 各地要指导外贸企业按要

求有序复工，对经济贡献度大、订单履行时间紧迫的重点出口企

业，优先安排复工。 各地要严格落实对本地企业疫情防控负总责

的属地管理原则，对经确认复工的外贸企业落实专人驻点或巡回

现场督促检查等各项防控措施。

八、统筹延续外贸企业参展政策。 对计划赴境外参加自办类

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工程等展会并已支付相关费用，因疫情防控

未能参展并无法退回展位费用的外贸企业，按不高于原实际补助

标准继续给予补助。 鼓励各地对本地外贸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给

予补助。 鼓励传统外贸企业和生产型企业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应

用，对企业开展数字化营销给予财政支持，帮助企业多渠道开拓多

—３—



元化市场。

九、减免防疫物资检验检疫费用。 海关等口岸监管部门对防

疫所需的各类进口设备和物资，要及时办理相关检验检疫手续；对

用于防疫的入境援赠设备和物资，免收检验检疫费用。 因防疫需

要增加的人员安检和商品检测项目，按实际成本收取费用，最大限

度减轻外贸企业负担。

十、健全稳外贸防风险工作机制。 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本

意见，加快出台具体政策举措，强化属地为主、部门协同的工作机

制，进一步压实各地稳外贸防风险主体责任。 全力实施“百日攻

坚拓市场专项行动”，帮助受疫情影响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加快

推进外贸“订单＋清单”监测预警系统迭代升级，确保 ２０２０ 年一季

度全省外贸企业填报率达到 ８０％、预警响应率达到 ９０％以上。

本意见自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起实施，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止。

浙 江 省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

抄送：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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